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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低畢業學分以各系應修科目學分計算，實得學分為畢業實得畢業實得畢業實得畢業實得學分數；備註若

有「保留」表示該課程是學年課，需上、下學期均修習通過，才採計為實得學分。 

各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請參照：學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科目學分表科目學分表科目學分表科目學分表。 

（上為參考範例，實際畢業學分以各系科訂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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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缺修科目表僅列出必畢業缺修科目表僅列出必畢業缺修科目表僅列出必畢業缺修科目表僅列出必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 

常 見 不

能 採 計

為 畢 業

學 分 之

狀況 

1 全學年全學年全學年全學年之之之之選修課選修課選修課選修課，上、下學期均須修習且及格，始核給學分。 

如僅修習一學期或任一學期不及格，其已修習及格之學期學分數，不得列入畢業學

分計算。 

2 重複修習科目或選修主系不承認之他系科目學分，一律不計入畢業學分。 

3 共同科目、專業必修、專業（系訂）選修學分未達系科規定。 

� 輔系、雙主修、學程未修畢應修學分數。 

語言 

檢定 

1 語檢審核及登錄負責單位： 

英語檢定－教務處註冊組。 

法、德、西、日語檢定－法、德、西、日文等系。 

2 各系畢業語檢標準請詳：學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組-重要訊息-各系語言能各系語言能各系語言能各系語言能

力檢定一覽表力檢定一覽表力檢定一覽表力檢定一覽表。 

畢業 

資格 

須同時符合各系各系各系各系應修科目應修科目應修科目應修科目及及及及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各系各系各系各系畢業畢業畢業畢業語檢標準語檢標準語檢標準語檢標準（（（（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代課程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代課程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代課程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代課程）））），

方得領取學位證書。 



  ○○○系公告 
主旨：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核對確認歷年成績單事宜。 

說明： 

1. 歷年成績歷年成績歷年成績歷年成績單單單單：：：：(請選擇不印身分證號請選擇不印身分證號請選擇不印身分證號請選擇不印身分證號) 

(1). 煩請班代轉發學生歷年成績單，提供個人核對畢業學分，並請公告同

學周知相關訊息。請於 110年 O月 O日（星期 O）前將簽名確認之歷

年成績單統一收齊並依學號排列統一收齊並依學號排列統一收齊並依學號排列統一收齊並依學號排列後交回○○○系系辦。 

(2). 注意事項： 

歷年成績單

學分核對 

� 成績單顯示至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課程尚未結束，故下方學業總平均

成績列入計算後將偏低，請核對已修習之科目學分即可。 

2 各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請參照：學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科目學科目學科目學科目學

分表分表分表分表。 

3 畢業總學分採計畢業實得畢業實得畢業實得畢業實得學分數。 

 

 

 

（上為參考範例，實際畢業學分以各系科訂定為準。） 

常見不能採

計為畢業學

分之狀況 

1 全學年全學年全學年全學年之之之之選修課選修課選修課選修課，上、下學期均須修習且及格，始核給學分。 

如僅修習一學期或任一學期不及格，其已修習及格之學期學分數，不得列

入畢業學分計算。 

2 重複修習科目或選修主系不承認之他系科目學分，一律不計入畢業學分。 

3 共同科目、專業必修、專業（系訂）選修學分未達系科規定。 

� 輔系、雙主修、學程未修畢應修學分數。 

語言檢定 

1 

語檢審核及登錄負責單位： 

英語檢定－教務處外語診斷中心登入、註冊組審核。 

法、德、西、日語檢定－法、德、西、日文等系助理。 

2 
各系畢業語檢標準請詳見：學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組-重要訊息-

各系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各系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各系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各系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 

畢業資格 
須同時符合各系各系各系各系應修科目應修科目應修科目應修科目及及及及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各系各系各系各系畢業畢業畢業畢業語檢標準語檢標準語檢標準語檢標準（（（（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

代課程代課程代課程代課程）））），方得領取學位證書。 

� 若有缺修或尚未修習及格之學分，請利用最後一學期重（補）修。 

� 若於在學期間曾更改學籍（姓名、身分證字號或出生年月日），尚未至教務處登錄

者，請同學務必立即至註冊組申請更改學籍資料。。。。 

� 如有其他疑問，請洽詢○○○系系辦。 

○○○系 啟 

� 

附件二 

日期可彈性調整 



 

____________系應屆畢業生修業概況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入學年度  聯絡電話  

修 

業 

概 

況 

□將取得 109 學年度（110 年

6 月）畢業資格 

1. 修畢本系規定之應修科目

學分數 

 

□將取得 109 學年度（110 年

6 月）畢業資格 

1. 修畢本系規定之應修科目

學分數 

2. 同時修畢右項資格學分數 

□輔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 

□雙主修_____________________系 

□學程                         

 

□ 109 學年度（110 年 6 月）

無法畢業，原因如右（可

複選）。 

預計於_____學年度畢業。 

□本系應修科目學分，尚缺_______學分 

□輔系_____________系，尚缺_______學分 

□雙主修___________系，尚缺_______學分 

□學程資格，                          學

程，尚缺_______學分 

目前是否遇到無法解決的修課問題而導致今年無法畢業狀況？ 

 

 

 

 

 

 

 

 

附件三 



簽呈範本 

 

輔系、雙主修、學程不另送簽呈，改以紙本文件由課程所屬系主任審核後，送學生所屬

系確認，再由學生所屬系簽呈，同時將此文件以附件方式，併同預計可畢業名冊送教務

處簽核。 

※申請雙主修者，需於修畢前通過雙主修系之畢業門檻，始符合畢業規定。 

 

 

主旨：檢陳 109 學年度日四技○○系應屆畢業生預計可畢業名冊，敬請  核閱。 

說明：109 學年度日四技○○系應屆畢業生預計可畢業共計○○名，預計不能畢業共計

○○名，詳細資料如附件。 

擬辦：  

 

簽之附件所需表單均可由校務行政系統之『畢業生資格審查名冊』列印，請大家務必配

合由系統審核，才能利用此系統列印名冊哦。 

附件四 



 

 

學程名稱 審核單位 

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 英語暨國際學院 

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英文系 

國際商管學分學程 國企管系 

兩岸關係研究學分學程 國事系 

國際文化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國事系 

國際事務學分學程 國事系 

國際會展產業學分學程 翻譯系 

國際會展創意行銷學分學程 翻譯系 

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翻譯系 

歐洲商務學分學程 法德西文系各系 

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 法德西文系各系 

歐語文教學分學程 法德西文系各系 

西班牙文微學分學程 西文系 

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  日文系 

日文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日文系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日文系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日文系 

東南亞經濟社會發展微學分學程 東南亞系 

東南亞語言微學分學程 東南亞系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東南亞系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外語教學學分學程 外教系 

微電影與虛擬設計融合微學分學程 傳播藝術系 

虛擬技術應用學分學程 傳藝系 

新聞與公共關係學分學程 傳藝系 

影音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 傳藝系 

數位傳播學分學程 傳藝系 

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學分學程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國際文化創意行銷學分學程 數位系 

虛擬教材與應用開發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數位系 

雲端行動商務管理學分學程 數位系 

語言教學與數位教材製作學分學程 數位系 

數位內容學分學程 數位系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應華系 

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 應華系 

服務領導學分學程 人文教育學院 

自媒體經營與敘事 通識教育中心 

 

附件五 


